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小學生輔導資料管理辦法 

102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實行 

一、 目的：為建立完整可靠的學生資料並善加利用，充分發揮學生輔導資料之參閱價值，確

保學生之隱私，使學生輔導資料確實發揮參閱性、隱密性、方便性、可靠性及連續性，

以達輔導及教育之目的。 

 

二、 依據：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99.5.26）暨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101 .9.26）。 

（二） 新北市各級學校教師輔導學生實施要點（100.11.2）。 

（三） 本校輔導工作計畫。 

 

三、 學生輔導資料種類：含線上行政系統與紙本 

（一） 學生綜合資料（A 卡）：包含 1.本人概況 2.家庭概況 3.學習狀況 4.生活適應 5.測

驗紀錄 

（二） 學生輔導紀錄卡（B 卡）：家長訪談、學生晤談與學生行為與家庭概況紀錄。 

（三） 重要輔導資料記錄表：如認輔紀錄冊、各式提報單、心理師服務相關表單等。 

 

四、 資料建立： 

（一） 學生之綜合資料： 

1. 一年級新生於入學時，委由家長填寫《新生基本資料表》等相關資料，交由級任老

師親自輸入校務行政電腦輔導資料（路徑：校務行政系統/輔導室/輔導資料表）內。 

2. 二年級至六學年學生資料，於每學年初，利用家長日活動時，經導師說明後，請家

長協助填寫或更正綜合資料【A 卡第 1.2.4 項】；未參與家長日之家長，請導師電

話說明後，由學生帶回給家長填寫後交回，並適時於校務行政系統更新學生資料【A 

卡第 1.2.4 項】。 

3. 學生於班級學習狀況表現情形，請級任老師適時登錄【A 卡第 3 項】資料。學生

於平時行為表現與家庭狀況，請級任老師適時登錄【B 卡】資料。 

4. 一、四年級實施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後，由級任教師登錄測驗結果於【A 卡第 5 項/

測驗紀錄】。 

5. 級任就學生之特殊表現、適時登入相關資料。 

6. 學生之資料有所變動，級任隨時更新補充於該生輔導資料。 

7. 學生更換新的年段、班級，資冊組重排學生年班資料，新接任級任教師適時更新學

生之基本資料。 

8. 學生之各項資料記錄力求詳實完整。 

9. 學生之各項資料重視平時的記錄。 

（二） 學生輔導資料 B 卡：（101 學年度起之一年級一律線上記錄，轉學生自轉入學期起

改線上記錄，同時保留紙本） 

1. 級任與家長、學生之訪視、晤談等相關資料，適時登載於輔導資料內。記錄內容應

包含【會談時間、會談方式、對象、事件簡述、事件處理、後續追蹤】。若一般學生



輔導，無特殊事件者，簡述即可。 

2. 教師除了登錄學生輔導資料外，對於行為偏差、特殊需求學生等個案學生之輔導資

料，以及學生成績表現、家庭訪視記錄、個案討論記錄……亦應登錄，作為後續輔

導老師的參考。 

（三） 重要輔導資料記錄表： 

1. 個案關懷卡：A 表（教師轉介表）教師在初級輔導學生之後，評估受輔個案需要二

級輔導資源，填寫本表交予輔導室。原則上由受輔學生導師填寫；若有其他教師（科

任教師、兼任行政教師或兼任輔導教師）評估學生需要轉介，則建議與導師溝通，

合作完成本表。 

2. 個案關懷卡：B 表（重點個案關懷卡 B、B-1、B-2、B-3）為學校輔導人員（兼任輔

導教師、認輔老師、認輔志工）對受輔學生進行二級輔導之後，所填寫的輔導工作

紀錄。 

3. 各式提報單：（兒少保及高風險家庭提報表）由導師填寫提報後，交由輔導室進行線

上通報及各項輔導安置方案。 

4.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服務相關表單： 

（1） C 表（鐘點專業輔導人員評估紀錄表 C、C-1、C-2）為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包

含學校社工師、學校心理師、鐘點心理師）於接受轉介填寫之評估紀錄表。 

（2） D 表（鐘點專業輔導人員專案申請表）為申請教育局鐘點心理師時數服務時

之專案申請表，由校內輔導團隊、學校社工、學校心理師、鐘點心理師共同

填寫。 

 

五、 資料保管與使用： 

（一） 校務行政系統之學生綜合資料管理：校務行政系統內之資料，除了少數有行政需要

之行政同仁具有使用權限外，只有各班級任老師可有該班學生資料的使用與修改權

限。 

（二） 學生輔導資料 B 卡： 

1. 由級任老師親自領取記錄，每學期至少記錄一次，平時資料夾委由級任老師保管，

資冊組長會定期檢閱，並於寒、暑假開始 3 天內送回輔導室統一保管；為便於檢核

輔導資料，寒暑假期間，原則上不外借（如導師有編班與調閱資料需求時不在此限）；

如有特別需求，另洽資冊組。 

2. 除該班級任老師外，校長、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基於業務需要可調閱或影印建檔，

務請導師配合提供，與個案相關本校的兼輔教師、認輔教師與志工等若為輔導學生

之用，欲調閱使用學生資料影本，需經由輔導組長徵求導師認可同意後提供，並由

該主責之輔導人員（如兼輔教師、認輔教師）負保管之責，不得另提供他人參閱。 

3. 請導師適時登錄，學生參加小團輔、認輔、心理諮商等輔導活動事項。輔導組在蓋

上『有重要輔導資料』的戳章，以提醒老師參酌使用，作為學生輔導用。 

（三） 重要輔導資料記錄表： 

1. 個案關懷卡：紀錄表（A 表及 B 表）正本於提報認輔時交由輔導室造冊列管，並

於召開個案轉介會議分派個案後，影本供兼輔教師參酌運用，結案時則由輔導組長

彙整相關輔導紀錄專冊列管，不隨輔導資料移轉。 



2. 各式提報單：由輔導組長列專冊保管，不隨輔導資料移轉，該班級任老師、校長、

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兼任輔導教師、認輔教師基於輔導學生之用可調閱，但需經

由輔導組長認可，並以不攜離輔導室為原則，閱後歸回原處。 

3.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服務相關表單：心理師或學校社工提交的評估報告及各項轉介資

料等，由輔導組長列專冊保管，不隨輔導資料移轉，非經該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同意，

其他人不能調閱，如家長或監護權人有參閱之必要，仍須徵得該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同意並提出申請，同時非經家長或監護權人同意，其他人不能調閱。 

（四） 資料移轉： 

1. 轉入生學生綜合資料，若原為新北市學校之學生其資料將直接轉入校務行政系統，

若原非新北市學校之學生則為書面資料，須請級任教師補登學籍卡資料、輔導 A 卡

需補登、B 卡自轉入學期改線上紀錄，紙本須同時保留。 

2. 轉出生學生綜合資料，若轉出為新北市學校其資料將直接轉出校務行政系統，學生

輔導資料【紙本部分】則會同資冊組提供後寄至轉入學校。若轉出非新北市學校之

學生則為書面資料（含紙本部分與線上列印資料），由資冊組於彙整後統一寄至轉出

學校。轉出學生的輔導資料則交由級任老師檢視後放入輔導卡資料夾中。 

3. 每學年二、四年級之學生輔導資料【紙本部分】，於每年 7 月中彙整後提供資冊組

做編班之用。 

4. 升國中之資料【A、B 卡與紙本部分】依該國中之資料移轉函索單統一辦理。 

5. 學生轉出或畢業之資料移轉包含校務行政系統資料【A、B 卡】與紙本資料。其他

的重要輔導資料記錄表，則於保存年限截止時由輔導室將該生的記錄表銷毀。 

（五） 保密原則： 

1. 學生之個案輔導資料基於保密原則，非經個案家長同意，不得擅自提供與學生無關

人員參閱及研究使用。 

2. 調閱人員應負保密資料之責，嚴禁將資料內容公開，以避免觸犯相關法律與行政責

任，並尊重個人隱私。 

3. 如為配合學術單位研究需要，應事先徵得家長簽署同意書同意後，再提供所填寫問

卷或請家長接受訪談……等配合措施。 

4. 至輔導室索取學生紙本輔導資料宜由級任老師或相關需要調閱老師親自取得為主。 

5. 接觸特殊個案的行政人員、老師及認輔志工，應遵守資料保密及專業倫理的原則，

避免與無關的人員談論或散播相關訊息，如有必要應秉持匿名原則以保護個案。 

6. 有關學生個人資料的調查或會簽應避免指派學生傳閱。 

 

六、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未盡事宜授權承辦單位依相關規定隨時修訂之，並陳校

長核可後公告發布。 

  



【附件一】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小「學生輔導資料記錄表」取用暨歸還登記表（級任老師適用） 

班級 
取用日期

（年.月.日） 

教師簽名或

代領人簽名 
辦理人 

歸還日期

（年.月.日） 
辦理人 

      

      

      

      

      

      

      

      

      

      

資冊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附件二】注意！請勿攜出輔導室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小學生輔導資料臨時調閱登記簿（非級任老師適用） 

調閱 

班級 

調閱學

生姓名 

調閱 

原因 

調閱 

日期 

歸還 

日期 

調閱者

職務 

調閱者

簽名 
證明人 

        

        

        

        

        

        

        

        

        

        

資冊組長： 輔導主任： 校長：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學生輔導資料』調閱申請書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號碼（立案證號或國

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設籍或通訊住址（或事務所、營業

所所在地）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

人（或代

表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通訊處所  

政府資訊

內容要旨 
 

申請件數  

申請用途  

申請人 學生家長 輔導室相關人員 校長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94.12.28）第 10條規定辦理：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政府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一、申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或通訊地址及 聯絡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二、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及通訊處所。三、申請之政府資訊內容要旨及件數。四、申請政府資訊之用途。五、申請日期。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

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 學生輔導紀錄表 

(A-1) 
 

姓 名 
 

性

別  

一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二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入學年

月  

三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四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入學學

校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

民小學 

五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六

年 
 班 

 
號 

 

級任 

老師  

學 號 
 

異動紀錄  

  

畢業年

月  
 

 

一 

本 

人 

概 

況  

1.身分證編

號  

2.出生 出生地 
 

生日 年       月      日  
 

3.血型  

4.家庭住址 

  

  

   

5.緊急聯絡

人 

 

6.學前教育 □ 1.曾進幼稚園     年 □2.未曾進幼稚園  
 

7.身體特殊

狀況 

1.□無 2.□視覺障礙 3.□聽覺障礙 4.□肢體障礙 5.□情緒障礙 6.□多重

障礙 7.□自閉症 8.□過動 9.□紅斑性狼瘡 10.□其他身體病弱：______ 

1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8.曾患特殊

疾病 

1.□無 2.□腦炎 3.□癲癇 4.□心臟病 5.□小兒麻痺 6.□氣喘 7.□過敏

症 8.□肺結核 9.□其他_____ 

二  

家 

庭 

狀 

況  

6.直系血親 

父 
 

(存) 
(      年

生) 
祖父 

 
(存) 曾祖父 

 
( ) 

母 
 

(存) 
(       年

生) 
祖母 

 
(存) 曾祖母 

 
( ) 

 

7.父母教育

程度 
父親--- 

 
母親--- 

  

8.家長 

稱

謂 
姓名 職業 工作機構 職稱 電話 備註 

父  
   

 
 

母  
   

 
 

        

9.監護人 姓名 
 

性別 
 
關係 

 

通訊

處  
電話 

 
 

10.兄弟姊妹 

(按出生順序填

寫) 

學生本人排行第  

稱

謂 
姓名 畢(肄)業學校 

出生

年 
備註 稱謂 姓名 

畢(肄)業學

校 

出生

年 

備

註 

   
       

          

           



11.父母關係 

1.同住 2.父或母因工作在外居住 3.分居 

4.離婚 5.喪偶 6.其他 ： 
單親家庭原因：□父亡 □母亡 □父母離婚 □父或母

一方失蹤  

外籍婚姻(國籍 父：  母：  )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1 
     

12.家庭氣氛 
1.很和諧 2.和諧 3.普通 4.不和諧 5.很

不和諧       

13.父母管教

方式 

1.民主式 2.權威式 3.放任式 4.其

它 ： 

父 
      

母 
      

14.居住環境 

1.住宅區 2.商業區 3.混合(住商工) 4.

軍眷區 

5.農村 6.漁村 7.工礦區 8.山地 9.其

它 ： 

      

15.本人住宿 
1.住在家裡(學區內) 2.住在家裡(學區

外) 3.寄居親友家裡 4.其它 ：        

16.經濟狀況 1.富裕 2.小康 3.普通 4.清寒 5.貧困 
      

三

學

習

狀

況  

21.擔任校內

或班內職務 

一

年 

1. 二

年 

1. 三

年 

1. 四

年 

1. 五

年 

1. 六

年 

1. 

2. 2. 2. 2. 2. 2.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 學生輔導紀錄表 

(A-2)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四 

生 

活 

適 

應  

(1)生活習慣 

1.整齊 5.節儉 9.遲到 

2.髒亂 6.浪費 10.物品亂丟 

3.勤勞 
7.作息有規

律  

4.懶惰 
8.作息無規

律  
 

      

(2)人際關係 

1.和氣 4.自我中心 7.信賴他人 

2.好爭吵 5.活潑 8.多疑善妒 

3.合群 6.冷漠 9.獨善其身 
 

      

(3)外向行為 

1.領導力強 4.常講髒話 7.熱心公務 

2.欺負同學 5.慷慨 8.愛唱反調 

3.健談 6.好遊蕩 
  

      

(4)內向行為 

1.謹慎 4.過分沉默 7.情緒穩定 

2.畏縮 5.自信 8.多愁善感 

3.文靜 6.過分依賴 9.做白日夢 
 

      

(5)學習行為 

1.專心 4.被動馬虎 7.深思好問 

2.分心 5.有恆心 
8.偏愛或偏惡

某科目 

3.積極努力 6.半途而廢 
  

      



(6)不良習慣 

1.無 
5.吃拇指咬

指甲 

9.沈迷電動

網咖 

2.愛發怪聲 
6.沉迷不良

書刊 
10.偷竊 

3.口吃 7.吸煙 
 

4.作弄他人 8.吸毒 
  

      

(7)焦慮症狀 

1.無 5.發抖 9.哭鬧 

2.坐立不安 6.肚子痛 10.氣喘抽搐 

3.表情緊張 7.胸痛 
 

4.不停玩弄東

西 
8.頭痛 

 
 

      

六 

測 

驗 

紀 

錄  

 

 

 



輔導紀錄 B 卡檢核表 

一、 輔導紀錄填寫注意事項： 

1. 輔導紀錄每生每學期至少記錄一次。 

2. 學生學號請參閱校務行政系統填寫完整。 

3. 關懷個案紀錄請黏貼側標供校長參閱。 

4. 填寫內容要點請參 B 卡上共 7 個要點，以平均分配為原則。 

5. 記錄時，避免只記錄事件發生的經過，應加註如何輔導之事實。 

6. 自 101 學年度起，一年級將改採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登錄：市內轉出入時採

線上移轉，市外轉出時由業務單位列印寄出；畢業時請六年級導師整班列

印後併其他佐證資料交業務單位彙整。 

二、 檢核表： 

學年度 
年級 

班別 

學生人數 關懷個案座號 

(如認輔、高關

懷個案等)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男 女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2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2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3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3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學年度 
年級 

班別 

學生人數 

關懷個案座號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男 女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4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4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5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5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6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6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7 上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107 下     

導師核章（送出日期） 輔導主任（檢閱日期） 

資冊組長（檢閱日期） 校長檢閱（檢閱日期） 

 



如何撰寫輔導記錄  

一、 為什麼要寫輔導記錄～ 

（一） 記錄學生的成長過程  

（二） 導師輔導成效的記錄  

（三） 輔導人員工作權責及行政責任之釐清 

二、 如何撰寫輔導記錄～ 

（一） 具體化──能記錄所知的「人」、「事」、「時」「地」、「物」、「輔導

方式或處理方式」、「相關人員的反應」、「事件結果」……。  

＊ 101/9/12 小豪三天未到校，第一節下課打電話通知家長，但無人接聽。 

第三節由生教組長陪同下到該生家裡，但大門深鎖，經詢問鄰居始知已全家不

知去向， 立刻通報中輟和請警察單位協尋。 

＊ 小豪已三天未到校， 已告知學校單位處理。（如何處理？？？） 

（二） 客觀化──應注意勿加入過多記錄者主觀評價，以避免該生被「標

籤化」。  

＊ 「怎麼有這樣的怪獸家長？」（已涉及人身攻擊，哪天被家長看到，一定提告） 

＊ 「他真讓人討厭，有夠調皮。」（哪天他成為名人，這段話一定被挖出來報導） 

（三） 不宜出現猜測或假設性的文字，或第三者未經證實資料。  

＊ 「聽鄰居說他小時候都被爸爸打，媽媽也吸毒。」（導師已涉及刑責，為高風

險個案─家暴、毒癮，知悉不報。） 

＊ 「哥哥跟我說妹妹小時候好像有被叔叔用手指插進尿尿的地方， 但無從查

證。」（導師需立即請輔導室人員評估介入，性侵個案 24 小時內需通報，不然

涉及刑責。） 

（四） 資料的蒐集  

1、 測驗─智力測驗成績，月考表現。 

2、 觀察─平日上、下課時的表現。 

3、 家訪─與家長進行的談話蒐集到的資訊。 

4、 晤談─經安排或未經安排的個別談話。（學生主動找你談話時的訊息要特別留

意） 



三、 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O 記錄是具備法律參考效力的  

O 當個案未來發生一些特別狀況時（自殺、父母爭監護權、個案向警

察或其他老師陳述小學時曾遭家人性侵等），當學生有些特殊事件

時，老師必然有所處置，此時留下輔導方式的記錄，在日後有其它

不可料想的事件時，則可看到導師對該學生的努力，對導師有所保

障。發生特別事情時，法院有權立即調閱輔導記錄，此時將需思考

你寫下的紀錄是否適宜給予法官看。  

O 請用黑色原子筆書寫，以避免影印時字跡太淡，看不清楚。  

O 請導師親自撰寫，勿讓學生經手，書寫修正處，請蓋教師職章。  

O 如以電腦打字，請加蓋騎縫章，並蓋教師職章。  

O 重要輔導記錄欄因欄位不足，輔導處會另有標準 A4 格式紀錄單

張，浮貼輔導資料記錄卡上，以避免之前浮貼張數太多而容易遺失。 

O 如果個案有意圖傷害他人或自我傷害者，要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學

務處、輔導處），並緊守保密原則（非必要不要洩漏學生身分），儘

可能提供客觀正確的事實。 

O 為維護個案之權益，在未徵得個案同意前，不得任意與非相關人員

談論晤談內容或洩漏相關資料（包括輔導記錄、往來信件、測驗結

果、有關文件）。 

O 若認輔教師、導師認為輔導過程中有困難，請與輔導處相關輔導人

員商討、澄清，必要時接受專家督導或個案轉介。 

 

 

 

 ~ ~ ~善 待 自 己 ~ ~ ~  

★ 常常覺察自己的感覺和心情，特別是生氣和沮喪時，要給

自己一個抒發的空間。 

★ 常常想起自己扮演的各種角色，為自己的努力而喝采。 



輔導紀錄範例  

一、 輔導紀錄必備要素 

1. 會談時間（日期、時間、第幾節課）/會談方式（如：電訪、家訪、校內會談…） 

2. 會談對象（如：個案、案父、案母或其他相關人等） 

3. 事件經過簡述（如：事件關係人、事件發生經過…） 

4. 事件處理（如：事件發生後的相關處理、獎懲） 

5. 後續追蹤（如：事件發生並經過處理後，個案的回應或改變…） 

6. 輔導紀錄上，針對個案的描述，可根據下列向度：個案人格特質、個案家庭狀況、

學校生活適應、同儕關係交友狀況……等。 

7. 以下提供供導師做為紀錄參考 

年級 年 月 日 對象 輔   導   紀   要 

五 97 02 13 案母 

電訪 

(1) 個案今天早上遲到，約 8：30 才進班上。個案上週遲到 3 次。任課老師反應

個案近來經常在課堂上打瞌睡。 

→客觀陳述個案目前問題行為，簡述問題行為症狀。 

(2) 與案母電話聯絡後，案母表示個案這一兩週沉迷網路連線遊戲，屢勸不聽，

熬夜打電動至凌晨 2、3 點才就寢。 

→透過案母陳述，分析個案問題行為的可能因素。 

(3) 利用午休時間與個案會談，個案承認自己近來生活作息不正常，但網路遊戲

的確可以帶來趣味與成就感。與個案共同討論休閒活動和學校課業雙贏的可

能辦法：個案表示願意嘗試每天寫完作業才打電動，11 點前就寢。週休二日

才增加上網時間為半日。 

→問題處理：討論可行的解決辦法，持續追蹤執行成效。 

六 97 05 15 個案 

案母 

 

 

 

電訪 

家訪 

(1) 個案個性安靜內向、少言、聲若細蚊，不會主動積極與同儕互動，團體活動

課程經常獨坐位置被動等待同學接觸。個案國小三年級時曾因學校生活適應

不良，休學並短暫的至台大就醫。 

→客觀描述個案個人特質、相關的過去經歷。 

(2) 個案本學期又開始出現適應不良請假次數漸多，多半由家長請病假，頻率為

一週 2-3 天。多次電話聯絡無人接聽（案父母確定個案在家中），與輔導老師

2 月 14 日家訪時，個案躲在房間內不肯出來，案母在門外軟硬兼施甚至從門

縫塞錢做為誘因，個案始終固執地躲在房間裡，直到老師離開才出房門。 

→客觀陳述個案目前問題行為，簡述問題行為症狀。 

(3) 案母表示個案曾經透露對班上同學感到害怕，因為同學曾經惡作劇在她背後

比手畫腳取笑她安靜不說話的樣子：分組活動沒有人願意與她同組的場面讓

她更加不安。 

→透過案母陳述，分析個案問題行為的可能因素。 

(4) 個案已出現明顯憂鬱症狀，沒有食慾、活動力低落、不願意說話（僅點頭搖

頭回應），建議案母再帶個案複診，尋求醫師的專業協助與建議，並開立相關

就診證明以利輔導處召開相關個案會議，或共同商討彈性的上課方式。 

→問題處理：建議個案就醫、召開個案會議。 

二、 輔導資料 B 卡紀錄三不事項： 

1. 避免像流水帳般紀錄生活瑣事。 

2. 避免情緒化的字眼，請客觀描述事件經過或個案的人格特質。「情緒化字眼」（如：



是一個令人討厭/白目/的學生、朽木不可雕也） 

3. 千萬不要逾越專業亂下結論（如：個案屬過動兒…應接受特教服務…）。 


